新乡市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方案解读
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创造更加文明、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规范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新乡市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行动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。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升城市交通形象，创造更加文明、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，确保整治行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据可依，有规可循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政策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条例》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《道路机动车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实施方案》共六部分，包括组织领导、整治对象及内容、工作目标及整治步骤、职责分工、工作措施、工作要求。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升城市交通形象，创造更加文明、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，确保整治行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据可依，有规可循。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成立新乡市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综合整治工作专班，具体负责综合整治的协调部署、组织指挥、工作推进、督促检查等工作。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对照市级工作专班，成立以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工作专班，科学安排本辖区综合整治工作，推动整治工作全面开展。
[bookmark: page2_0]（二）整治对象及内容。整治对象：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；整治内容：涉及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；涉及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非法营运行为；非法生产、改装、拼装和销售电动（燃油）三轮车、低速四轮车及电动自行车行为。
（三）工作目标及整治步骤。工作目标：以“安全有序、标本兼治、协同高效”为原则，通过多部门联动协作，全面整治电动二、三、四轮车生产、销售、登记、通行、停放等全链条突出问题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。整治步骤：一是宣传发动阶段；二是集中整治阶段；三是建章立制阶段；四是巩固提升阶段。
（四）职责分工。按照“控增量、减存量、严管理”原则，明确相关市直单位职责任务。
[bookmark: page1_3]（五）工作措施。一是加强宣传发动；二是实施过渡期管理；
三是严格规范生产销售；四是加强路面整治；五是持续推进电动车登记上牌工作；六是稳妥解决遗留问题；七是加强行业管理；八是强化教育帮扶；九是拓宽减存量渠道。
（六）工作要求。主要从压实工作责任、建立工作机制、强化跟踪问效三个方面，夯实部门职责，推动综合整治扎实有效开展。

